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动议二读 

《2017 年税务（修订）（第 3号）条例草案》发言全文（只有中文） 

2017 年 3 月 29 日（星期三） 

 

  以下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三月二十九日）在立法会

会议上动议二读《2017 年税务（修订）（第 3号）条例草案》的发言全文： 

 

主席： 

 

  我谨动议二读《2017 年税务（修订）（第 3 号）条例草案》（《条例草

案》）。本条例草案修订《税务条例》，以便香港更有效落实由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倡议有关税务事宜自动交换财务帐户资料（自动交

换资料）的安排。 

 

自动交换资料及最新发展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一直致力提高税务透明度和打击跨境逃税活

动。为实施经合组织在二零一四年就自动交换资料颁布的新国际标准，我

们去年六月得到立法会的支持，修订了《税务条例》以订立相关的法律框

架。随后，香港分别与九个税务管辖区签订双边主管当局协定，准备进行

自动交换资料。 

 

  国际社会一直密切监察各税务管辖区实施自动交换资料安排的进度，

并着力倡议建立广阔的自动交换资料网络，以缔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为配

合这工作，经合组织和欧盟已分别开始制订「不合作税务管辖区」名单。

列入名单与否的其中一项准则，是实施自动交换资料安排的进度和涵盖的

网络，当中包括所交换的资料须涵盖二零一七年或至少二零一七年下半年

起的财务帐户资料。 

 

  尽管香港一直致力扩展自动交换资料的网络，我们必须因应国际间最

新的发展，加快扩展有关网络的步伐，并尽快采取行动，备存由二零一七

年下半年起的财务帐户资料，准备与其他税务管辖区交换，以回应国际社

会的诉求。 

 

《条例草案》 

 

  为落实自动交换资料的安排，《税务条例》现时已载有一份香港的「申



报税务管辖区」名单，名单上只有两个税务管辖区，即日本和英国。《条

例草案》建议把这名单的「申报税务管辖区」增加至 74 个，当中包括九

个已确认的自动交换资料伙伴及 65 个准自动交换资料伙伴（准伙伴），由

本年七月一日起生效。这 65 个准伙伴包括以下三类： 

 

（一）在二零一六年年底向经合组织表示有意与香港订定自动交换资料安

排的税务管辖区； 

（二）香港税务协定伙伴当中已承诺实施自动交换资料安排的税务管辖

区；以及 

（三）欧盟所有成员国。 

 

  《条例草案》如获通过，所有财务机构由本年七月一日起，便有责任

识辨该 74 个税务管辖区的税务居民所持有的帐户，并就该等帐户收集资

料，由二零一八年起把所得资料交给税务局。 

 

  就拟议名单上的 65 个准伙伴而言，有关申报税务管辖区仍须与香港

另行订定及启动交换税务资料的安排，香港才会与该申报税务管辖区交换

资料。所有自动交换资料伙伴均须符合关于保障私隐、资料保密及正当使

用所交换资料等规定。 

 

  我亦希望强调，对一般香港市民而言，如果他不是香港以外任何地区

的税务居民，香港的财务机构不会在这计划下将他们的资料向税务局申

报，而转交至香港以外的税务机关。 

 

结语 

 

  主席，为使香港更有效落实自动交换资料的安排，减低香港被列为「不

合作税务管辖区」的风险，香港必须由本年七月一日起扩大香港的「申报

税务管辖区」名单。由于时间紧迫，我恳请各位议员支持及尽早通过《条

例草案》，当局亦会全力配合立法会的审议工作。 

 

  我谨此陈辞。多谢主席。 

 

 

完 


